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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参加社区服务的要求
为加强中学生思想道德建设，增强中学生的成人意识、公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进一步增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意识，学校决定今年寒假继续开展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内容
社区服务是指参加学校或家庭附近所在社区的各种公益活动，其内容包括：
1．社区文化活动：参加社区各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，如法制宣传、人口与保健宣传、环保与卫生宣传、科普活动、电脑培训、助学帮困、拥军拥属、文娱活动、家政服务等。
2．社区环境建设：参加社区内力所能及的物质文明建设活动，如环保卫生、绿地领养、社区学校辅导、板报橱窗制作、交通秩序维护及其他志愿活动等。
3．见习社区干部活动：调查社区社情，参与社区规划，提出社区建设合理化建议，体验社区干部工作。
4．志愿者活动：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活动。

通过学生在本社区的集体或个人形式的活动，使学生关心社区的两个文明建设，主动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，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，增长从事社会活动所需的知识；学会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本领，提高人际沟通能力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能力；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、参与意识、社会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，培养学生学以致用、服务社会的意识，形成诚恳助人、乐于奉献的积极态度和情感，体验奉献的愉悦和人间亲情。
二、活动要求
1、就近就便的原则，立足于所在社区、乡村，便于广泛参与；
2、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，可以个人分散活动，可以就近自由组合活动，也可以由团支部组织一些集中性的重点活动；
3、力所能及的原则，活动的设计和安排要以可以做到为前提，不能成为负担；
4、保障安全的原则，要增强安全意识。
三、活动评定及学分认定
1、根据活动过程填写招远一中《社区服务活动》记录表（见附表）。

2、开学时将纸质记录表以班级单位上交班主任，再由班主任对活动进行指导批阅，评定等级。最终于3月3前将相关材料上交教务处备案。

3、相应的电子稿上传至学校综合实践活动网站（www.zyyz.cn/zhsj）各班级相应栏目内。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远一中
2010年2月3日
招远一中《社区服务活动》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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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表每次社区服务活动记录表，高中阶段每学年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周、认定2学分，三年总计6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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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、自评、组织者评价、综合评定均采取等级制，评定等级为：优、良、合格、不合格。

      2、本表作为每学年社区服务学分认定表，高中阶段每学年活动时间不少一周，认定2学分，三年总计6学分。
3、社区服务活动综合评定由班主任根据组织者的评价意见评定。
